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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學生申請辦理轉部暨轉系，除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本校學則外並根據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 凡本校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班大學部學生，得申請轉部及轉系、組、學位學程(系、組、

學位學程以下簡稱系)。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轉部及轉系分別定義如下：  

  一、轉部：係指日間部學生轉至進修部相同學制各系、進修部學生轉至日間部相同學制各系、

在職專班學生轉至日間部或進修部相同學制各系等三種情形。唯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不得

轉至在職專班。 

  二、轉系：係指日間部學生轉至日間部相同學制其他系、進修部學生轉至進修部相同學制其他

系、在職專班學生轉至在職專班相同學制其他系等三種情形。 

第四條 轉部及轉系相關規定如下：  

  一、四年制及二年制應屆畢業班學生、延修生、及休學生不得轉部或轉系。 

  二、四年制學生修畢大學一年級第一學期課程（含）以上，始能轉部或轉系。 

  三、學生轉部以一次為限、轉系以一次為原則。 

  四、辦理轉系轉入年級學生名額，以不超過該系原核定新生名額之一成為原則，每班學生人數

以不超過六十人為原則。 

  五、降級轉部或轉系者，其重複修習之年限，不併計入轉入系之最高修業年限。 

  六、外籍生、陸生不得轉部，但可轉系。陸生申請轉系時，以陸生入學至申請轉系期間，各學

年度曾經教育部核定得招收陸生之院、系為限，且不得轉入低於目前就讀年級的學制班次。 

  七、如申請轉部或轉系人數過多時，以轉系者為優先。 

  八、轉系生須完成轉入系別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九、申請轉入人數如符合條件且超過該系名額，審查條件依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操行

成績依序比序。 

第五條 學生轉系須於學校規定時間內，向註冊組申請，經各有關系初審（必要時得舉行甄試）同意後，

提請教務會議審查決定。  

第六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